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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深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投资协议的公告

一、协议概况

（一）基本情况广东深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与东莞

市常平镇人民政府签订《智能电子水泵及新能源热管理系统研发智造基地建设项

目投资协议书》。双方本着平等、自愿、互利、共赢的原则，经双方友好协商，

达成协议。

（二）审议和表决情况上述相关投资协议事项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经公司 202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三）协议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协议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后，

双方签字盖章生效，无需其它审批手续。

二、协议对手方的情况介绍

（一）基本情况：

名称：东莞市常平镇人民政府

机构类型：地方政府机构

（二）与公司关联关系说明：

东莞市常平镇人民政府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东莞市常平镇人民政府信用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资信和履约能力。

三、协议主要内容

为了进一步扩大规模，提高产能，结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在平等互利、协

商一致的基础上，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就项目达成如下协议：

公司拟在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卢屋村建设智能电子水泵及新能源热管理系

统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计划使用土地约 43 亩，总投资额不低于人民币 4亿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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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四、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的签订，对公司的业务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将对公司未来的可持

续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方向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风险提示

1、本次投资协议书中的项目投资金额及建设周期等仅为协议签署双方在现

有条件下结合目前市场环境进行的合理预估，实际执行情况可能与预期存在差距，

相关数据并不代表公司对未来业绩的预测和承诺。

2、本协议尚需通过公司股东会的审议批准后方可生效。特此公告！

广东深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4 月 10 日


